深圳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网上服务协议(单位)
深圳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和参保协办单位就深圳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网上服务的相关事宜达成以下协议：

协议内容：关于协办单位参加深圳市少儿住院医疗保险网上申报。

一、定义

如无特别说明，下列用语在本协议中的含义为：

“社保局”：指深圳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参保协办单位”：指协助少儿到社保局参加少儿医疗保险的单位；

“网上服务”：指社保局借助因特网技术为参保协办单位提供的社会保险服务；

“数据处理指令”：指参保协办单位通过因特网向社保局发出的查询、申报等指令，社保局自动执行该指令；

二、网上服务的参保协办单位须具备如下条件

（一）在达成网上服务前已在社保局按有关政策法规参加了社会保险；

（二）参保协办单位具备网上服务的电脑设备；

（三）填写并递交《深圳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网上服务意向表》。

三、申报密码

社保局向具备网上服务条件的参保协办单位并发放申报密码。参保单位的申报密码是社保局在提供网上服务过程中识别参保对象的唯一依据。

参保协办单位须妥善保管申报密码。

参保协办单位已知道社保局的任何工作人员均不得向参保单位询问其申报密码，参保协办单位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以任何方式将申报密码提供给包括社保局工作人员在内的任何人。

无论参保协办单位实际上是否将申报密码提供给他人使用，均须对在申报密码下完成的一切交易负责。

如申报密码遗忘或怀疑被他人知悉，参保协办单位应立即通知社保局，停止申报密码的使用。参保协办单位可书面通知发放新的申报密码，社保局应自收到参保协办单位通知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发放。对社保局发放新的申报密码之前产生的相应后果，由参保协办单位承担。

对非因社保局工作人员过错导致参保协办单位的损失，社保局不承担责任。

四、参保协办单位指令

参保协办单位按照社保局提供的网上服务的统一指令格式，发出数据处理指令并对所发出的数据处理指令承担责任。社保局应及时准确地执行参保协办单位的数据处理指令。

五、参保协办单位资料

社保局对参保协办单位资料和交易负有保密义务。

在得到参保协办单位许可的情况下，社保局可以将参保协办单位资料向第三方提供。

即使未得到参保协办单位的明确许可，社保局仍可根据有关规定向有权查询的机构和个人提供参保协办单位资料，或为完成数据处理指令的需要向第三方提出必要的参保协办单位资料。

参保协办单位的信息资料如有变更，应及时通知社保局，否则由此发生的风险和责任由参保协办单位自行承担。

六、服务费用

参保协办单位使用网上服务，暂不需向社保局支付任何费用，社保局也不承担参保协办单位使用网上服务的任何费用。

七、协议的变更和终止

协议内容若有变更均须得到对方的同意。但社保局可根据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变更或终止本协议。

参保协办单位有权随时终止本协议，但须提前10个工作日以书面方式通知社保局。协议终止方并不意味着终止前所发生的未完指令的撤销，也不能消除因终止前的交易所带来的任何法律后果。

八、协议的效力和生效

本协议自社保局向参保协办单位首次发放申请密码之日起生效。

九、未尽事宜

双方可补充协议或按《深圳市参加少儿医疗保险协办单位网上申报须知》的约定执行。

本协议一式两份，社保局和参保协办单位各执一份。《深圳市参加少儿医疗保险网上申报须知》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深圳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参  保  单  位：

（盖章）                                 （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名：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